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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9

月 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实际出席董事 5

名。公司董事长张帆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讨论，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原《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的基

础上增加“物业管理”内容，并同意公司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 6 名变更为 7 名。 

公司就上述事项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同时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登记

等相关手续。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的

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并出具同意的

审查意见后，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张帆先生、朱星火先生、林孟学先生、郭峰伟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前述所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

附件一。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

期三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

产生前，原非独立董事仍应依照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非独立董事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的议

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

资格进行审查并出具同意的审查意见后，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王建新先生、郭磊

明先生、郑正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前述所有独立董事候

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

期三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

产生前，原独立董事仍应依照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

制度》审议通过本议案，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经全体董事讨论，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

事会监事在任期内的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1、公司董事的薪酬政策为：独立董事在任期内的津贴为人民币 10 万元/年



（税前）；其他非独立董事不再另行领取担任董事的津贴。 

2、公司监事的薪酬政策为：监事不再另行领取担任监事的津贴。 

表决结果：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5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认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

应有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和独立性，拥有为上市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

求。建议公司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财

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60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公告》。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经全体董事讨论，为规范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行为，提高审计工作和财务

信息的质量，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制定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

制度》。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讨论，公司定于 2024年 9月 24日下午 14:30通过现场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7日  



附件一：全体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帆先生简历 

张帆，男，1965 年生，中国籍，本科学历。曾任职于电子工业部第十研究所、

日本北陆电器株式会社深圳办事处、深圳市成电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2002年 5

月参与创办深圳市汇顶科技有限公司，历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深圳

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6,296,376 股，占公司最近一次披露总股本的

45.04%，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情况，亦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朱星火先生简历 

朱星火，男，1962 年生，中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中南大学、珠

海东发电子公司、深圳成电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2002年 5月参与创办深圳市汇

顶科技有限公司,历任监事、董事、知识产权顾问等职务；现任深圳市汇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朱星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000,000 股，占公司最近一次披露总股本的

2.40%，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情况，亦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林孟学先生简历 

林孟学，男，1979 年生，中国台湾籍，新竹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研究所毕业。

曾任职于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2018 年），历任芯片设计工程师、营销业

务资深经理、联发创业投资合伙人等；而后参与创办英属开曼群岛意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历任营销业务副总、研发副总、策略长，现担任英属开曼群岛意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赛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至今。 

林孟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重大失信

等不良记录情况，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郭峰伟先生简历 

郭峰伟，男，1981 年生，中国籍，博士，注册会计师（非执业）、高级会计师、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2005 年 8 月至 2015 年 1 月，就职于施耐德电气（中国）

有限公司，历任子公司财务主管、子公司财务经理、中国供应链财务总监；2015

年 4月至 2023年 3 月，任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20年 9 月至 2023年

3月，任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3 年 3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

人。 

郭峰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重大失信

等不良记录情况，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附件二：全体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建新先生简历 

王建新，男，1970 年生，中国籍，本科学历，经济师、注册会计师。曾任深

圳蛇口信德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经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

人；2006年 12月至今，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19

年 5月至今，曾担任深圳市麦士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汇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美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深圳智聚网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目前兼任峰岹科技（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建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重大失信

等不良记录情况，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王建

新先生已根据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郭磊明先生简历 

郭磊明，男，1974 年生，中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民革党员，现任深圳市

南山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曾就职于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2000

年 11月至今任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现兼任阳光新业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郭磊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重大失信

等不良记录情况，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郭磊明先生已根据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郑正奇先生简历 

郑正奇，男，1964 年生，中国籍，博士，教授，博导。曾任华东师范大学电

子科学技术系系主任，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通信与电子工程学

院党委书记。主要研究领域为空间信息处理、射频通信与电路、天线和无线电波

传播等，从事通信领域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曾获得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

教师、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上海市育才奖、国家 863 海洋专题先进个人等称号，

指导毕业研究生 100 余人，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七五攻关课题、863 课题、自

然科学基金课题、上海市科技创新课题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 

郑正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重大失信

等不良记录情况，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郑正

奇先生已根据相关规定完成独立董事履职学习平台培训并取得相关培训证明材

料。 


